
漯河市法治政府建■导働公室暑 

潔河市优化营餅繼导小娜公室又忏

漯法政办〔2021〕2 5号

漯河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漯河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的

实 施 意 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城区管委会，市直及驻漯各行政执法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河南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 

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根 据 《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



的实施意见》 （豫法政办（2021) 1 4号），现就建立轻微违法 

行为免予处罚清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精神，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和包 

容审慎监管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加强调研评估论证， 

依法合理审慎制定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拓宽清单适用 

范围，规范轻微违法执法行为，帮助企业和群众自觉纠正违法 

行为，引导企业和群众自觉守法，以强有力的法治举措推动全 

市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二、工作任务

(一） 清单范围

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 《河 

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 于 “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结合 

已经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和执法实际，全面梳理本部门现 

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中涉及的免予处罚规定，明确免予处 

罚情形，拟定免予处罚清单。

(二） 制定主体

市直及驻漯各行政执法部门制定本系统免予处罚清单。上 

级业务对口部门已制定相关清单的，可以在本系统直接适用。



我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涉及免予处罚规定的，由市 

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制定免予处罚清单。

探索拓宽清单适用范围，市、县两级行政执法部门对上级 

部门确定的免予处罚清单未涉及的事项，可以结合本辖区执法 

实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本辖区免予处罚清单。

(三） 制定程序

行政执法部门拟定的免予处罚清单要充分研究论证，广泛 

征求一线执法人员和社会公众意见，经法制审核通过后，由部 

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免予处罚清单印发后，行政执法部门要及时在本部门网站 

公示，并于印发后1 5日内将正式文本和电子文本向同级司法行 

政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备案。适用上级业务对口部门相关清单 

的，应当同时公示并备案。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适时开展本系统清单 

实施情况评估，对不符合行政管理需要、不便于操作执行、企 

业和群众争议较大等事项，及时予以调整；对清单外的其他事 

项，经评估依法可以纳入的，及时纳入清单。

(四） 规范适用

行政执法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对列入清单的处罚事项依法 

不予行政处罚时，要严格按照适用情形，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 

证据等进行综合判定，不得擅自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情形。作出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当事



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签署承诺书，引导当事人自 

觉守法。当事人拒不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在感受到“执法力度”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执 

法温度”。

三、组织实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是贯彻落实《河南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的重要举措，对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打造人民 

满意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各县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和 

时间节点，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清单制定和实施工作。

(二） 压实工作责任

各部门在制定清单时，要严格按照制定程序，充分研究论 

证、征求意见，确保清单全面、合法、规范、可操作。市直及 

驻漯行政执法部门要于2021年 11月 1 5 日前制定公布本系统免 

予处罚清单，并按规定备案。各县区要于2021年 11月 3 0 日前 

完成本辖区免予处罚清单制定公布工作，并向市司法局和市发 

展改革委报送工作完成情况报告。

各行政执法部门在本通知印发前制定的免予处罚清单，要 

对照本实施意见要求重新进行评估论证，符合制定要求的，可



以继续使用；不符合的，要重新进行制定公布。

(三）强化监督检查

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工作将纳入法治漯河（法 

治政府）建设考核体系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市司法局和 

市发展改革委将适时对各县区、各部门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导。 

各县区、各部门要加强对本辖区、本系统清单制定、实施情况 

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工作整体推进情况，梳理研究工作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切实可行措施，加以解决或督促整改， 

确保清单制定工作按时完成，清单实施工作有序推进。

联系人：市司法局 赵 丙 云 2187196

lhssfjxzzf@163. com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刘 鹏 飞 3177108

lhfgwfgk@163. com

附件：1.免予处罚清单（样式）

2.承诺书（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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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免予处罚清单（样式)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备注



附件2

承诺书（参考样式）

编号:

你单位执法人员_______ 、________ 在_____年_ 月_ 日的

监督检查中发现我（单位：_________ ) 存在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已向我

(单位）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并要求我（单位）予以改 

正。

我 （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 1、立即予以改正；

□ 2、在_ 月_ 日前改正，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 

料送迖你单位。

若我（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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